中山大学共青团信息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新形势下中山大学共青团工作需要，充分发挥信息工作在反映工作动态、加强工作交流、服务领导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信息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结合校团委及二级单位团委（总支）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信息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围绕二级单位团委（总支）重点工作，结合本单位特点，为学校共青团工作决策提供参考，为基层团组织工作提供指引和借鉴。
    第三条  信息工作由校团委统一协调管理，负责信息工作的统筹、审核、报送和信息渠道建设，做好相关的沟通衔接工作。各二级单位团委（总支）根据自身职能，具体负责信息上报、传达和实施等工作。
    第四条  学校共青团目前建立5个信息平台和1个QQ工作群，分别为青年时空（http://zdtw.sysu.edu.cn）网站、校团委信息工作邮箱（zdtwxx@163.com）、《中山大学团讯》专刊、微博系统、微信系统和“中大团系统”QQ工作群（群号：54476222）。其中，青年时空网站为校团委通知发布平台，“团情速递”栏目供学校共青团系统基层信息与简报发布；校团委信息工作邮箱为工作材料报送渠道；《中山大学团讯》专刊为学校各级共青团工作亮点与经验分享展示刊物；微博、微信系统为学校团学活动宣传的新媒体渠道；QQ工作群为学校团委日常工作交流与即时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
第五条  信息工作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各二级单位团委（总支）书记为信息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责统筹组织各相关工作，对相关文字图片材料进行审核把关。
各二级单位团委（总支）需选定一名政治敏锐、责任心强、有较强分析能力和文字写作能力的团委老师作为信息联络员，并报校团委备案。信息联络员的职责包括：
    （一）负责本单位与上级团委的信息联络工作，负责本单位网站、微博、微信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二）协助主要负责人牵头完成信息传达及实施工作；
（三）按照上级团委要求做好信息汇报、统计和资料整理归档等其他工作。

第二章  信息的主要内容
第六条  信息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团中央、团省委重点工作的落实情况；
（2） 学校领导关于共青团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
（3） 学校共青团重要工作部署和重点工作在二级单位团委（总支）贯彻落实情况；
（4） 二级单位团委（总支）学生开展的富有特色、卓有成效的专项工作或活动动态；
（5） 二级单位团委（总支）专项工作、品牌活动的阶段性总结；
（6） 二级单位团委（总支）基层团支部典型工作案例或工作创新举措；
（7） 二级单位团委（总支）活动新闻通讯稿件；
（8） 重大社会动态，包括青年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动态反响和观点，涉及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等，其他社会组织有关青少年生存发展的统计分析及相关工作和活动动态；
（九）对青年工作的思考和调研成果；

（十）需要向上级团组织反映的意见建议和其它情况。

第三章  信息接收、报送与反馈的主要程序
第七条  各二级单位团委（总支）按以下程序通过1种渠道（校团委信息工作邮箱zdtwxx@163.com）接收、报送信息：

（1） 报送材料
1、新闻通讯类：活动新闻稿件于活动结束2天内提交，提供配图原始照片。此类新闻将刊登于青年时空网站“团情速递”栏目及《中山大学团讯》专刊。
2、微信微博类：形式不限，鼓励以漫画、视频、故事等形式。此类信息将刊登于中山大学团委微博、微信号等新媒体渠道。

3、工作经验类、舆情动态类、典型工作案例、工作创新举措、工作思考等信息材料：形成专题报送，将重点刊登于《中山大学团讯》专刊，并推送到团中央、团省委官方网站和刊物。
（二）微博系统：
各二级单位团委（总支）、学生会等学生组织需关注中山大学团委微博（新浪微博名：@中山大学团委），配合开展校团委在微博上组织的活动，及时转发、评论官方微博发送的信息；将本单位学生工作中的动态、亮点、突出事例等在微博上发布并@中山大学团委微博，校团委将择优转发或刊登；维护并经营好本单位的团学微博。
（三）微信系统
    各单位学生会等学生组织需关注中山大学团委微信平台（腾讯微信号：sysuxtw），并配合开展校团委在微信上组织的活动，及时转发该平台发布的团学信息；各单位团委书记应加入中山大学二级单位团委书记微信群（微信群名：中大团系统，加微信群管理员sysulhz为好友并要求加入微信群）。
（四）QQ工作群：
各二级单位团委（总支）老师和信息联络员需加入“中大团系统”QQ工作群（群号：54476222）并修改备注姓名，格式为“院系简称+姓名”。校团委将通过QQ工作群发布即时工作信息，并收集工作意见；二级单位团委（总支）可通过QQ向校团委反映日常情况。 
第八条  信息采用、刊登与反馈
校团委负责对信息进行把关与整理。对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基层经验做法，在《中山大学团讯》刊登供全校各级团组织学习参考；对有重大参考价值的信息，报送团省委和团中央学校部。如信息被录用，校团委将向相应学院党委寄送反映信息录用情况。
第九条  信息报送与接收的要求：
（1） 信息接收，要注重及时、高效处理。各二级单位团委（总支）结合本单位和基层团支部工作情况，及时通过工作群等渠道查看和处理工作信息。如出现突发情况无法及时处理工作信息，请提前致电校团委宣传工作负责同志。
（2） 信息上报，要注重时效性和准确性。对急事、要事和突发性等重大事件应迅速并连续报送，进行专题或跟踪报道。重大活动或事件信息当天报送，其他各项活动报送时间不应晚于开展活动的第二天上午。要求各二级单位团委（总支）每月报送不少于2则信息，其中1则为工作信息，1则为专项工作或品牌工作阶段性总结信息。
（3） 工作信息上报，要注重信息质量。做到主题突出、文风朴实、文字精炼、评价客观，注重用数据和案例说明问题。注重反映学生的思想动态，要对工作或活动特色亮点和创新举措进行总结梳理，提炼经验、发现问题。
第四章  信息工作的考核与奖励
第十条  信息报送情况采取定期通报、年终汇总评定的方式进行。校团委每月统计各单位在上报的信息。定期将各单位信息上报、采用情况在校团委网站公布，12月底前对本年度信息报送情况进行通报。
第十一条  信息报送、采用情况将作为中山大学共青团各项工作评优的重要依据之一。校团委根据信息报送及采用情况，评选表彰年度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信息联络员，并给予适当奖励。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校团委负责解释，并根据施行情况适时修订。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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